关于集中办理银行函证业务相关事项的公告
尊敬的客户：
根据财政部、银保监会《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函证及回函工作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20]12号)、财政部办公厅、金融监管总局《关于加快推进银行函证规范化、集约化、数字化建设的通知》（财会[2022]39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通知》”），《银行函证工作操作指引》（财办会〔2024）2号)（以下简称“《操作指引》”）要求，现将我行办理银行函证业务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业务范围
函证业务指会计（审计）师事务所在获取在我行开立存贷款账户的客户授权后，以函件方式向我行发送询证函，我行查询、核对相关信息在函件上回复有关情况的业务。函证范围及要求应符合《通知》及《操作指引》的相关规定。

受理事项
本行受理的函证事项包括询证函1-14项及其附表中所列内容，其他未公示的内容请与我行经办人员沟通处理。
三、受理机构
函证业务回函及邮寄由我行总行运营管理部清算中心统一处理。回复函证由我行统一加盖“江苏泰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询证函回函专用章”。
	受理部门
	详细地址
	联系电话

	泰兴农商行运营管理部清算中心
	江苏省泰兴市国庆东路166号
	0523-87637672


四、受理方式及回函方式
1.我行接受会计（审计）师事务所邮寄和经授权的注册会计师跟函两种函证方式。
2.跟函所需资料：银行询证函原件、会计（审计）所经办人员身份证件、介绍信（介绍信应包含被审计单位、跟函人姓名、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等信息）或会计（审计）师事务所授权书，经办人员现场取走回函的，需配合我行办理交接手续。（跟函领取人员信息需与询证函列示联系人保持一致，特殊情况需要修改联系人的，应在介绍信中予以注明。）
3.银行询证函格式应符合《通知》及《操作指引》相关规定，对确定无需函证的项目或具体栏位，应当将该项目或具体栏位的表格用斜线划掉，不留空白。
4.银行询证函应按《通知》及《操作指引》相关规定加盖被审计单位公章、预留印鉴章及骑缝章。如遇账户注销等特殊情况，请具体咨询我行受理机构并配合我行提供相关资料。
五、收费标准
银行函证函业务收费标准按照我行公示的服务价格公示表执行，详情请查看我行官方网站—公告通知—《江苏泰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服务价目表》。服务价格发生变化时以我行最新公告的服务价格为准。

五、服务与投诉咨询
1.对于不符合《通知》、《操作指引》及我行公示的银行询证函受理要求的来函，我行将拒绝回函。

2.发函会计（审计）师事务所对回函有疑虑或回函内容不完整的，遇有回函不及时、收费或其他服务问题，可向回函部门反映。投诉建议致我行投诉服务热线：0523-80223188。

六、本公告从2026年5月19日起实施。

特此公告。

江苏泰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 2026年5月13日
